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痒 言

《佛lIJ市金融志》经过近二年的编纂，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同成立网十

周年前夕脱稿付梓，今与广大读者见面。

《佛山市金融志》是新编《佛山市志》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该志遵照《新

编地方志1二作暂行规定》的要求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

思想，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

点，以《关于建同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和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

体制改革的决定》为准绳，按照实事求是，尊重历史原貌的原则编纂而

成。

’编志的目的，是为了记述本地区各个历史时期金融活动特点和它的形

成过程，尤其着重记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佛山市区金融业的变革发展以及它

对促进国民经济所起的作用，以利于人们了解过去，把握现在，建设将

来，得到有益的借鉴，起到。资治，教化、存史”的作用。

。盛世修志”是我国的历史传统。《佛Il J市金融志》是佛山市有史以来第

一本金融专业志，它的面世，将有助于人们了解、研究佛IIJ市金融业的变

革与发展情况，对今后振兴佛山经济有所裨益。 吖

该志共分十章三十节，分专业按时间顺序编写。它的内容包括自明末

以来各个历史时期佛lI J市的当押、钱庄、金铺、银号、银行、保险等金融

业务活动，并有大事记、机构人物更迭表以及部分货币的实物图片、拓

片、重要资料等。

《佛lLl市金融志》的编纂是由中同人民银行佛山分行牵头，工商银行、

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及保险公司、市信托投资总公司等单位组

成编纂领导组，遴选具有金融业务经验和一定写作能力的干部进行编写。

编纂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：刘玉浩、蔡泽普(火行)，张世铭(工商

行)，赵彦文(建行)，易新瑜(保险公司)，苏丽菲(中行)．邢红珠(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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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)。张世铭任主编。刘玉浩、赵彦义任副主编。

金融足商r口l经济社会中的一个地畴。金融i舌动伴随着一定时期商品货

币经济的发展而产牛与发展。佛⋯市是我罔古代“网大名镇”之一，又是历

史上对外贸易基地，商品经济一向比较发达，为金融业发展提供有利条

什。而佛⋯f}f金融、IJ，获得重大进展，主要是在新中罔成五以后，在人民政

府领导下，金融业纳入同家统一管婵，银行成为计划与巾．场、宏观调节弓

微观搞活有机联系起来的纽带。特别是在中用共产党第十一届二中全会

后，在“改革、开放”方针指引下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，佛lIl市金融业起J’

深刎的变化，一个以中罔人民银行(中央银行)为领导，闷家专业银行为

主体，保险公司及其它金融机构并存和分T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已经

形成。银行金融业在筹集资金，用活资金，支持牛产建设，搞活经济等力‘

『酊，作出J’j}!极的贡献。《佛⋯巾．金融志》要反映这样丰富的l大J容，丁作晕

大；而且编写金融志又是前无先例的新鲜事物，没有经验可循，因而碰到

不少困难。但在中共佛lJI市委，市府的领导和市志办公室的指导帮助下，

经过编委会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，从1987年1月开始进行广泛、全丽地搜

集资料，查阅有关历史档案，走访知情人士了解情况，并召开一些座谈

会，做，大量的工作，于1987年底写出初稿，经再三甄别、核实、修订，

终于在今年9月完成，定稿付棒而世。由于编写水平所限，加上资料不

全，错漏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渎者批评指正。

赵彦文

1989年9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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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、本志书的编纂范围是佛山市区，即现在城区和石湾区，

不包括辖下各县，市，但在1984年前，保险公司由于下属无机

构，业务统由该公司经营，因此，1984年以前的业务量包括市

属各县(市)的数字。

二、本志书记事的年限，基本上是上至明代一公元1368
年，下至1986年，个别记事的年限适"-3延伸至1988年。

三、本志书所记述的金融活动，建国前是以民间金融业及官

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为主，建国后是以人民政府领导下的金融

机构的业务活动为主。

四、资料的来源，建国前主要来自：(一)南海县档案馆档

案；(二)南海县、佛山市工商联合会的档案资料；(三)走访佛

山市知情者，请他们提供的历史资料和通过信访或从省、市图书

馆搜集的史料。建国后的材料主要从各行司统计、会计、秘书、

档案部门的档案、报表摘录而来。
、

五、本志书有建国前后之称。建国前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

立前，建国后系指1949年J『D、月15日我市人民政府成立后为界

限。

六、本志书的金融数字、公元年号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。

七、本志书坚持“详今略古，古为今用”的原则，着重记述建

国前后，尤其是建国后的金融事业现状，力求体现地方特点和专

业特点。

八、本志书编纂方法采取横排纵叙，纵横结合；文体采用语

-II

_．謦



体文、记叙体，并有插图、附表和拓片。

九、本志书所称“人行”，指中国人民银行佛山市支行及市管

县后的中国人民银行佛山分行；“农行”，指中国农业银行佛山郊

区支行及中国农业银行佛山分行；“工商行”，指中国工商银行佛

山分行；“中行”，指中国银行佛山分行；“建行”，指中国人民建设

银行佛山分行；“发展银行竹，指广东发展银行佛山分行；“司”，指

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佛山支公司及分公司和市信托投资总公司。

十、“抗日战争”是指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艿月15日中

国人民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。“沦陷期间”指1938年

J『D月至1945年8月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时期。

十一、人物记载，主要记各行、司的正、副领导人的更迭，

有的行、司在原来未成立行、司之前，已有附属机构的，以记主

要负责人为主。根据“生不立传”的原则，生人不作传入志；对个

别特殊人物，必须提及的则采取以事系人的写法加以记述。

十二、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领导人员任职时间计算，从1967年

3月以后全市实行军事管制，各银行工作由军管会派军代表主

持。但本志对这段期间的领导任职时间仍计算在内，直至正式调

动为正o
’

十三、1980年以来，随着专业银行的分设和信贷储蓄业务

的开办，除分别穿插于第四、五、六、七章外。并于附表中另

列，未按专业归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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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佛山金融业

第一节清代金融业

佛山肇迹于晋．得名于唐。在北宋时形成城镇称佛山堡，属南海县季

华乡。明代景泰四年(1453年)季华乡改名为忠义乡，但佛山仍称堡，直

至明末清初，才改称镇。民国成立以后(1912年)佛山镇改属南海县第四

区，民国16年(1927年)复名佛山镇。民国22年(1933年)改称南海县

佛山特别区．分设富文、汾水、福德、丰宁、纪纲及文鹰6个乡。日伪统

治时期，照旧名不变。民国34年(1945年)抗日胜利，撤销佛山特别

区，将6个乡组成富福、纪丰、文鹰三个镇。1947年废去三镇，恢复佛山

镇名称至解放时止。

1950年初曾设市建制，同年7月恢复镇制隶属南海县。195 1年2月，

从南海县分出设佛山市．属珠江专员公署。1952年10月属粤中行政公

署。1956年1月属佛山专署。1958年11月至1959年1月曾一度改称广州

专员公署。1959年2月改属佛山专署。1970年改属佛山地区。1983年6

月，地市行政体制改革后改为地级市．实行市领导县体制。管辖南海、顺

德、三水、中山、高明四县一市。1984年6月，佛山在市区又分为石湾、

汾江《现改名为城区)2个县级区为其所辖。

佛山早期旧式金融机构主要有银钱业、金银首饰业和当押业。

一、银钱业

佛山银业始于清代(190．5年问*佛山银业最兴盛时大中型银号、钱
庄约有四、五十间，小型的找换店约10余间。多集中于汾宁里、旧槟榔街

(现汾宁路)、豆鼓巷、升平街(现升乎路)、富民路、永安横街、太平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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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角市(现锦华路)、早市、普君圩、朝北社等地。

清末民初时期的银业级别有三等，每月缴纳厘金也分三级。

一等大型银号拥有资金四万至五万两(或银元)；

二等中型银号拥有资金一万两(或银元)；

三等银号包括大型找换店。资金也要有一、二千两(或银元)。

一等银号同行称为大王铺，主要经营存、放、汇款业务，兼营外汇、

买卖外币。

二等银号同行称为二王铺，主要经营外埠汇兑业务，兼营外汇和买卖

外币。

三等银号和大型找换店注重买卖外币、兑换大小洋、铜仙(铜元)、铜

钱及拣选轻重银币(银毫)．人们称为”捉银虱”和”剃刀门楣”(出入必刮意

思)。

清末民初佛山的银行业，名如意堂，又称会馆，地址在永安横街(现

东胜社街)。建于清代嘉庆年间。这个行业主要是经营加工销铸银锭(俗称

元宝)、银条，兼做存款、放款的生意。清道光年间，因银锭、银条不通

用．停止经营销铸，只做存款、放款的业务。随着银号的兴起，开办了存

款、放款、汇兑等多种经营。

当时的大型银号(俗称银铺)计有恕和、和有、信昌、广昌、德成、

阜安、阜康、广发、信亨、道生、亿安、其源、福恒、德恒及协大吉等。

地址在汾宁里旧摈榔街。

中型银号有福安、成兴、兆发、顺祥等(在汾宁里)。

小型银号有阜成、善元、维元等(在汾宁里)。

大型找换店有福昌兴(在富民里)、财记(在豆豉巷)。

中型找换店则分设于三角市、早市、普君圩、莲花地等处。

民国22年(1933年)，陈济棠主粤时期，大型的银号已无存在，只剩

二、三间中型银号。全市的找换店也仅有数间。民国27年(1938年)佛

山沦陷后至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，金融动荡，百业萧条。佛

山银号先受。关金券7．后遭。金元券”和。银元券”贬值的影响，只买卖、兑

换外币和港币，业务一蹶不振。

佛山沦陷期间，中型银号计有福昌兴、公记(在升平路)、善元、维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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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元栈(在汾宁路)；小型银号计有财记、义安、信记、公生、天祥、其丰

(在锦华路)、八记及远来(在升平路)共13家。当时并把银号改称为。钱

庄”，主要经营日本军票和汪伪储备券，兑换国民党政府各银行(中、中、

交三行)所发行的。大洋券“等货币业务。民国34年(1945年)9月日本帝

国主义投降后，国民党政府滥发。关金券”、。金圆券。、’‘银圆券”，货币急剧

贬值，各钱庄主要经营买卖和兑换港币为主，有些兼营抓刳花纱布匹洋杂

货等炒买炒卖生意。

二、佛山银票

清末民初(1905--"1915年)佛山的银业处于兴盛时期，计有60余

家，分布于上沙、大基尾、普君圩、通济桥、文昌沙、鹰咀沙及低沙等

处。当时治安不靖．各银号业务往来，款项交收途中易生危险。为保安

全，各银号采用签发银票代替现款的办法，由付款银号签银票(佛山商场

习惯叫做“小飞”或”银飞”)，面上只写。兹收到××号来银若干两(或元)

。一 及年、月、日”。为防止伪冒，不写明。见票即付”字样，在银码上盖一精细

花边长方形压数图章，又在骑缝上盖一圆形花边图章，还加盖一个水印交

收款银号。银票的出现，交收款项大为称便，特别信誉较高的银号，发出

的银票更受欢迎，得到信任，在商场上视同货币流通。当时佛山汾宁里有

一间”和发”中型银号．是顺德县马宁乡人何直所开设，资金一万两左右。

该银号主要经营省内各埠和香港汇兑业务，并大量买、卖外币、外汇，还

向同业和其它的行店放款，收取利息，业务较兴旺，在商场上有一定声

誉。何直就凭此多发银票，从而得到大量的无息存款、资金供他周转，取

得相当可观的利润和利息收入。据何直自述：按整年计算，每天放出银的

银票平均约达四、五万两之多，按当时规定每一银元折合白银七钱二分

计，即约达六万多元。按月息七厘利率计算，此项多发的银票每年就能多

获利约五、六千元。由于多发银票获得厚利，“和发”号经过七、八年时间，

生意规模日大，有与各大型银号抗衡之势。

1915年左右何直去世，。和发”号随即歇业。但该店的伙计们及各自发

展的银号，却仿效开设银号。沿用”和发”号的经营办法，以发银票开展业

务图利。连新开的银号10多间在内，全市发银票的有20多家。至民国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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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935)年，这种做法还影响到广州市、梧州市及三埠等地，带来市面上出

现了虚假繁荣的景象。到后来．连一些小型的找换店也发银票，甚至永安

路的一些海味店、杂货店也仿效发出百元以下(每张lO元、20元)的银

票。按当时发银票图利的银号约有30多间，以每间发出三万元计，总数有

百万元之多。市面上多此百万元游资，造成通货膨涨。当时广东是陈济棠

主政时期，政府下令全省各地制止银号、杂行发放银票，并限期收回从前

发出的全部银票，导致出现挤兑风，使一些资金比较薄弱的银号倒闭。继

而又发生挤提存款风，把大部份的银号也挤倒了。佛山银号因而元气大

伤，带来了金融恐慌，商号倒闭，为历史所罕见。至于那些字号老、经营

谨慎、不滥发银票的、不滥放款的银号，也有不少因受商号倒闭过多的牵

连而被迫停止营业。至此佛山银号所余仅二、三间，大中型银号不再存

在，全市的找换店也仅存数间。

三、金银首饰业

佛山的金铺，在清代开业的有西成、安成、李天华、佑和隆，黄广

成、巨昌、黄天盛及福成等八家。

民国(包括日伪)时期有大成、兴祥、永成、金成、裕成、宝生、信

兴、华信、宏信、天福、南盛及公记等12家。

金铺除买卖黄金外．并经营金、银首饰和镶嵌珠玉等业务。黄金重量

按两、钱、分、厘计算时价。凡打造的金、银饰品，除金银价值外，并加

收若干加工费。加工费多少看作业之易、难而定。接造的金银饰品除由店

内固定工人打造外，‘并发给外工的打造工场(散仔馆)艺人制作完成。当

时打造工场多设在现锦华路的珠玉巷内。首饰造好后，承接造的金铺在首

饰上铸刻有自己店名的小戳记，以资识别。物主如遇有急需，持向接造金

铺变卖时，只扣火耗钱若于、便按黄金时价收回。如别店打造的，则经过

化验才买。

民国期间，金铺曾组织成立过金业同业公会。打造首饰工人也组织过

金饰工会。

四、当押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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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押的名称，自汉以后．晋、南北朝、唐、宋历代皆有。但是这种当

押，不是商人所设，而是由历代有权势的大寺院的僧人和达官贵人、豪强

富绅等把持，乘贫民急需，贷以金钱，用九出十三归(即借出九元还十三

元)获取暴利。贷款的人并需用相当价值的物件留作抵押。至明代才出现

商办纳饷的”土府”，现知当时佛山有四间：一间设在莲花巷内4号，一间

在石巷36号。一间在白云坊6号，一间在现卫国路口(现佛山报社左

侧)。

清代乾隆时期将”土府”之名改称当押店。自鸦片战争之后，中国沦为

半封建、半殖民地，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起来，有些投机的资本家利用民不

聊生之际，向清政府承饷，在城市开设当押店，同时组织一个”当押行”公

开进行以物件抵押贷款。当时当押店由行规定大、中、小三个等级，以

”按”、”当”、“押”分别经营。

民国时期，佛山镇的当押业(俗称当铺)比清代有所发展，至民国20

年(1931年)最盛。当时大小当铺约有60间左右。民国23年(1934年)

镇内有33家，石湾8家，澜石2家。日伪统治时期(1938年10月至1945

年9月)头一两年，当铺业曾一度有所收缩，1938年只15家，1939年只

10家，但以后又一一复业。当铺大多建有用砖石砌筑相当坚固的方形高楼

(俗称当楼)，用于贮藏押物。大店建有六、七层，小店也有两三层以上。

当楼各层四周墙上，开有枪眼。日夜派人看守；大门备有铁闸。当楼柜台

用砖墙砌筑围档，柜台高一人以上，押物时押物人需伸直手把押物举上

去．放在柜台上(俗称举狮观图)。

当押店，一般有精通鉴别物件估价(押金)的企柜一两人(俗称朝

奉)，写当票以及杂役、看更、打手等人则看当押店大小而定。当押店营业

时间一般是每天上午八时开始，下午五时半左右停止营业，紧闭大门。

当时当押店资本，除自有资金外，如有不足则向佛山的银号贷款以周

转。

民国时期当押店，仍按照行规分为”按”，。当”、”押”三个等级，还有恶

势力开设时私押。

当押行业的”按店”是属于一级大型店．资金较雄厚，主要按当贵重物

品，例如珍珠玉器、金银首饰、古玩书画、屋田契据等，其它如家具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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